
1 
 

「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

例」第一條、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
 

一、 本府為執行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所定事項，完備本

市產業發展機能、提升城市競爭力，前於九十九年九月

八日制定公布「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

治條例」，設置「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」（以下簡稱本基

金），以支應相關投資獎勵、研發補助及參與投資相關

運作經費，對符合臺北市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投資人，

補貼其融資利息、勞工職業訓練費用等支出。嗣先後於

一０一年八月二日、一０三年六月十日歷經二次修正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係配合臺北市議會第十三屆第二次定期大會

之議員提案略以，過去新創事業獎補助計畫金額多有所

限制，且事業獲利後本府未能雨露均霑，建請本府研議

成立以設立於本市之新創事業為投資標的物之創投基

金。經本府召集相關機關研商因應策略，於一０九年六

月二十三日市長室會議決議，有關本市投資新創事業推

動計畫，請本府產業發展局（以下簡稱產業局）配合辦

理，嗣經一一０年三月二十二日市長室會議決議，請產

業局儘速就投資案進行法制作業 。產業局為能更進一

步協助具潛力之新創企業，扶持新興產業，加速產業創

新，促進新創事業發展，帶動民間投資動能，研擬透過

甄選民間專業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，結合民間創業投

資人才與資金，共同進行新創企業之投資，提供資金與

資源予產品或服務符合本市產業發展需求之新創企業；

復鑒於目前本基金已具備獎勵及補助項目，新增投資項

目將可增加提供新創事業資金管道之多樣性，進而扶植

新創事業之發展，且對本府而言，亦可藉由持股長期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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蹤資金協助之政策成效，爰進行增訂臺北市產業發展自

治條例投資專章規定等多項修正。產業局為配合前開自

治條例多處修正，並兼顧基金財務自償性等目標，爰針

對本自治條例之法源依據、本基金資金來源及用途進行

修正，並擬具本自治條例第一條、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

修正草案。 

三、 本自治條例第一條、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

如下： 

(一) 配合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修正，修正本自治條例

法源依據之條次。(修正條文第一條) 

(二) 配合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增訂投資專

章規定，投資收入得作為本基金之資金來源；另經審

酌本基金無孳息收入，爰將現行條文第四款所稱「本

基金孳息收入」，修正為「本基金投資收入」。(修正

條文第三條) 

(三) 配合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增訂投資專

章規定，增訂修正條文第五款，明定本基金之用途得

用於投資支出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）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一一０年六月一日第二一四四次市政會議

審議通過。 

 

 


